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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说明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编制了《关于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公司保证业绩承诺完

成情况说明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向丁良成等40名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立汉光”）

股东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卓立汉光100%的股

权，并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12,500.00万元股份及不

超过12,500.00万元可转换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25,000.00万元。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年11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北京必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丁良成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2471号）。 

2019年12月4日，卓立汉光就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

得了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2102387306K）公司持有卓立汉光100%股权。 

 二、2020年度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与卓立汉光全体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和《业绩补偿协议》以及相关补充协议（以下简称“重组协议及补

充协议”），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方承诺：卓立汉光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

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5,900万元、6,800万元。 

业绩承诺期前两年（2019年、2020年），如卓立汉光截至当年累计实现的实

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方暂不履行补偿义务。业

绩承诺期届满后，如卓立汉光在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累积承诺净

利润数，业绩承诺方应在专项核查报告出具后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约定的公式计算并确定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同时根据应补偿金额确定业绩

承诺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或应补偿的现金数。 

业绩承诺期期满后，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当年

度财务报告时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出具年度财务报告时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数），则除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对业绩承诺补

偿所约定的补偿以外，卓立汉光还应按照下述方法向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减

值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具

体补偿程序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实施。 

综上，卓立汉光2020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6,106.33

万元，超出了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际实现业绩承诺的103.50%。卓立汉光已完

成2020年度的业绩承诺，相关承诺方无需向公司进行补偿。 

 

北京必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